湖北医药学院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版本号：V5.0       版本日期：2024年6月20日	
伦理审查申请人（研究负责人）科研诚信声明

尊敬的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：
现有本人负责的涉及人的科技活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开展研究。我确认实施方案、研究人员信息以及所提供的其他相关研究资料属实。我将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，同时遵循增进人类福祉、尊重生命权利、坚持公平公正、合理控制风险、保持公开透明的科技伦理原则，遵守我国宪法、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科技伦理规范，并严格遵守《赫尔辛基宣言》、《科技伦理审查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》中的相关要求（包含但不限于）：
□采集科研样本、数据和资料时客观、全面、准确；树立国家安全和保密意识，对涉及生物安全、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的应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；
□在研究中，诚实记录研究过程和结果，如实、规范书写研究日志，包括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，依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严重的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信息；
□在涉及传染病、新发传染病、不明原因疾病和已知病原改造等研究中，树立公共卫生和实验室生物安全意识，在相应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研究，病原采集、运输和处理等均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报告传染病、新发或疑似新发的传染病例，留存相关凭证，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；
□在研究结束后，对于人体或动物样本、毒害物质、数据或资料的储存、分享和销毁要遵循相应的生物安全和科研管理规定；
□论文相关资料和数据确保齐全、完整、真实和准确，相关论文等科研成果发表后1个月内，要将所涉及的原始图片、实验记录、实验数据、生物信息、记录等原始数据资料交所在机构统一管理、留存备查。
自觉规范科研行为，坚守诚信底线，接受伦理监督，切实保障研究参与者的权益。
              
申请人（研究负责人）签名（手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